2026年山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岗位信息

	单位名称
	山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岗位名称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岗位职责
	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行政处罚事项：

1、行使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2、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3、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城市规划区内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的行政处罚权；
5、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
6、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等的行政处罚权。
7、行使食品监管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的行政处罚权；

8、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涉及资质管理除外）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9、行使住房城乡建设涉及物业管理、燃气供热管理、住房保障、房屋征收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10、行使建筑业管理（涉及资质管理、建筑节能管理、建筑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除外）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11、行使人防管理（涉密事项除外）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12、行使防震减灾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13、行使商务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14、行使粮食流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15、行使法律、法规、规章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行使与上述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和执法监督检查权。

	执法职责类别
	行政处罚

	联系方式
	0632-8820678


